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

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实现资源共享，提升学院大型精密仪器设备使

用率，强化仪器设备管理，规范仪器设备操作流程，增强管理

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操作能力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仪器设备是指列入学院固定资产管

理的、单价在十万元(含)以上的教学、科研仪器设备(以下简称仪

器设备)，其他用于办公、经营等用途的仪器设备不适用本制度。

第三条 仪器设备共享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学院技能大赛、科

研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。在此基础上，经仪器设备所在部

门审批，可适度向校外开放。同时，应定期开展仪器设备使用、

维护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活动。

第四条 教学用仪器设备由财务部提供清单，仪器归口系部

和教务部审核，依据仪器性能、使用情况等因素，确定能够共享

的仪器设备，并优先由仪器设备归口部门为每台共享仪器设备配

备一名管理员；科研用仪器设备由科研服务中心列出共享目录，

并由科研服务中心面向全院选聘管理员。确定出共享仪器设备及

管理员目录（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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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的仪器设备原则上均应参与开放共享。若仪器设备使用

率高，难以协调出共享时间；仪器设备精度明显下降，或因常年

使用而陈旧过时、性能降低，经核实确认后，可不参与共享。

第五条 管理员职责：

1.日常管理：负责所管仪器设备的日常运行、维护保养，确

保处于良好状态。

2.培训与安全：负责对使用人员进行操作培训和安全教育，

确保规范使用。

3.记录管理：督促使用人员如实填写使用登记表。

4.资源共享：负责校外人员使用共享仪器设备的申请、审核、

登记等工作。

第六条 管理员考核：

按照《山西药科职业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办法（试行）》中“专

任教师科研和社会服务绩效考核办法”的相关规定进行考核与记

分。

第七条 管理员选聘程序：

有意愿承担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的教师提交申请（附件 2），

仪器设备归口部门对申请人员进行综合考量，重点评估其专业知

识储备、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工作态度等，以此确定最终的管理人

员。同时，仪器设备归口管理部门有权根据管理员的实际表现，

对管理人员进行动态调整，并及时在科研服务中心备案。

第八条 仪器设备实行“按需使用、资源共享”的原则，优先

满足教学、技能大赛、重大科研项目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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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使用仪器设备需提前预约，并填写《仪器设备使用

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经管理员审核同意后方可使用。

第十条 使用人员应严格遵守仪器设备操作规程，爱护仪器

设备，如实填写仪器设备使用登记表。

第十一条 管理员应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检查，确保其处于

良好状态。

第十二条 对于违反仪器设备使用规定的行为，管理员应及

时纠正并记录在案。

第十三条 学院将定期对仪器设备管理情况进行审查，对管

理不善或违规操作的管理员，及时进行调整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学院科研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共享仪器设备与对应管理员目录

2.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共享仪器设备管理员申请表

3.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仪器设备使用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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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共享仪器设备与对应管理员目录

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/规格 存放地点 管理员 联系方式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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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共享仪器设备管理员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

职称/职务 学历/学位

所学专业 所授课程

所属部门

联系电话

拟申请管理的

仪器设备

说明：写清楚仪器设备的名称、型号、归属部门及存放地点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相关经验与

技能

管理员所属部

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仪器设备归口

部门意见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仪器设备管理

部门意见

说明：教学仪器设备由教务部签署意见，科研仪器设备由科

研服务中心签署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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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仪器设备使用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

所属部门

仪器用途

使用

时间

说明：为了提高仪器的利用率，连续使用时限一般不超过三

个月，如需续期，应重新提交申请。

使用

仪器

说明：仪器名称及型号

使用

试剂

说明：有毒、有害、易燃易爆试剂要注明

管理员意见

年 月 日

仪器归口部门

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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